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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6_9D_83_E5_c122_483184.htm 权力显示着威严和力

量，而权利则寓意着尊严和利益。 人类无时无刻不在撰写着

权力与权利的历史!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受到权力与权利的触动!

一、人为权利而活，法为权利而生 18世纪德国伟大的哲学家

康德在其《法哲学》一书中就提出了权利学说，认为人生出

来第一需要就是有吃有穿有睡有玩的生存的权利，而不需要

任何权力，没有人出生后就想去管人。主张“天赋人权(利)

论。”其观点影响了整个世界。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就宣称

，人人生而平等，其中包括“生命权利、自由权利和追求幸

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亦把天赋人权规

定为“自由权利，财产权利，安全权利和反抗压迫的权利。

”1945年在美国旧金山订立的《联合国宪章》，开篇第一语

即为“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

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

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

的《世界人权宣言》，空前具体而又全面确立了人的权利。

即如：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人人有权

利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

之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管辖法庭之有效救济；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所或通讯不容无理侵犯，其荣誉

及信用亦不容侵害；人人在一国境内有自由迁徙及择居之权

利；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之权利；人人有主张及发

表自由之权利；人人 有和平集会结社自由之权利；人人有权



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平优裕之工作条件及失业之保

障。此后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公民权

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律，均对人之权利作了更

广泛更具体的设定。 国际法如此，国内法亦如此。任何一个

国家最高的法律--宪法，无不是以权利为核心内容。所有宪

法的子法，无不规定相关的权利。选举法设定了公民的选举

权与被选举权；教育法设定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是义

务)。婚姻家庭法设定了公民结婚离婚的权利，监护、探视子

女的权利；继承法设定了公民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的权利⋯

⋯所有法律，皆是如此。二、权利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成正

比 社会的文明进步，就是权利的进步；社会的黑暗落后，就

是权力的极度强化和高度集中。 奴隶社会，虽然有着奴隶制

法，但那个法律制度是相当落后的，奴隶几乎没有权利，可

以被买卖，被殉葬，被杀戮。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哪还

有什么财产权呢?哪还有什么自由权呢?到了中世纪，随着手

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平民阶层扩大，封建统治阶级采取收租

金收俸禄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从而以法律形式赋予农民、

手工业者或小商人一定限度的自由权、自主权、经营权和财

产权。但是，封建统治者的强权和特权，却又时时在破坏着

被统治者仅有的那点微小的权利。沉重的徭役、赋税和利息

，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权力与权利的严重失衡，使得人与

人在法律面前不平等，即官民不平等、男女不平等、民族不

平等、长幼不平等。 及至资本主义社会，随着人们生产能力

的迅速提高、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律制度渐渐完善起来

。走在前面的当然是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等。荷兰法律家

，也是“国际法之父”的格老秀斯，率先将法学从欧洲中世



纪的神学中分离出来。此后，英国法哲学家约翰洛克在其著

名的《政府论》中提出了“自由权利”的学说，认为人们可

以完全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平等权利”学说与

“自由权利”学说就此成为几百年来世界法学的核心内容。

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权利内容越来越丰富，诸如私人财产神圣

不可侵犯的财产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公民享有无

罪推定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民族平等的权利；言

论自由的权利；男女平等的权利等等。 无疑，人类社会就是

权利社会。利已是人的自然属性，利人是人的社会属性，利

己利人构成了权利的基础。随着人类文明进步程度的提高，

人们现阶段难以完全实现或充分实现的权利都将会得到实现

，诸如全面的精神赔偿的权利；请求帮助结束痛苦和生命的

权利(安乐死)；真正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完全体现人民

意志选举的权利；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

，辩方与控方对等的权利；公民不作自证其罪的权利(沉默

权)；人人确实实现平等发展竞争的权利(尽管这一平等权尚

需经历千百年的漫长历史过程)；还有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能

够完全制衡的权利等等。当然，有很多很多权利，我们现在

还没有想到。在中国，一百年前，妇女还不曾想到有继承遗

产的权利；二十年前，百姓还不曾想到有告当官的权利；十

年前，公民还不曾想到有精神赔偿的权利。三、红灯停，绿

灯行，权利与义务难舍难分 既然人类社会就是权利社会，那

么，又为什么要为人们设定义务这一法学概念呢?早在18世纪

，法学家们就为“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而争论不休

，乃至18世纪卢梭才在其最光辉的代表作《社会契约论》中

提出权利与义务是人们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从自然



属性说，人与其它动物一样，需要生存权利，需要安宁权利

，需要性权利及蕃衍后代的权利。为此，人们往往恃强凌弱

，侵占他人财产，剥夺他人权利，譬如从他人手中抢夺财产

并将他人杀害，强行与女性发生性行为而又不顾及生育后果

。从社会属性说，人人都有同样的生存权与财产权，每个人

的权利都是至高无上的，都是神圣不可剥夺的。因此，任何

人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的权利，这就是义

务。 没有纳税的义务，何有国家的公益事业；没有服兵役的

义务，何有国家的主权。而国家主权和公益事业又是人们获

取权利的基本保障。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分子，在

行使个人权利的时候，必然会影响到他人的权利或影响到社

会的公益。因此，一个人不可能会被允许毫无限制地行使其

个人权利。 由此可见，设置义务的目的是为了公共的权利，

也是为了义务人本身的权利。没有义务也就会失去权利。 义

务是人们社会属性的必然。如同在十字路口设置红灯，目的

还是为了所有行人都能通行。四、国家的权力恰似地球的引

力 在罗马共和国历史上，西赛罗不仅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

政治家，而且无疑是一位最重要的法哲学家。在整个古罗马

史上，没有谁在法哲学领城里的贡献比 得上西謇罗。他认为

，人民组成国家，不仅需要共同的居住地，而且须由一定的

权力来统治，组成国家的意义在于授予国家最高的权力。 国

家是人类社会属性的必然产物，是为了督促公民履行义务而

成立的，归根究底，是为了保护每一公民的权利而成立的。

国家凭借什么实现人民赋予其这一职能呢?那就是凭借权力。

国家首先设立武装力量，抵抗或防御外来侵犯，确保国家主

权。而一个国家的主权，则是全体国民实现权利的基本保障



。 国家还设立政府，而政府则由各个部门组成，分别行使着

各自的权力。其权力主要表现为许可的权力、监管的权力、

处罚的权力。 试想，如果没有国家权力，将会有人随意在自

己耕种的土地上建筑住宅，将会有人公开走私贩私而不缴纳

税金，将会有人任意砍伐林木导致水土流失。如果没有国家

权力，抢劫盗窃的人就不会被警方逮捕，贪污贿赂的人就不

会被提起公诉，杀人放火的人就不会被处以重刑。 由此可见

，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国家权力就必须存在一天。任何鄙视

国家正当权力的思想，任何对抗国家正当权力的行为，都是

极端错误的。如果灭失国家权力，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

利亦将逐步消失。地球如果失去引力，人们倒是十分自由了

，或许可能自由地飘到其它星球上去。但是，地球也就像到

了月球一样，没有了引力，也就没有水，没有空气。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没有权力的制约，权利就名存实亡了。 尽管

权力与权利时常发生冲突，或因为公民个别私权损害公共权

利而受到行政权力的正当干预；或因为权力机构和权力人为

自己利益而损害公民权利，但是，只要权利存在一天，权力

也就必须存在一天。如同篮球运动员存在，篮球裁判就必须

存在一样。不能因为权力出现腐败现象，或者权力侵犯了权

利，就彻底摒弃权利。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没有国家权力

来缓和社会各种利益的冲突，来协调社会不同群体的关系，

社会最终将归于消灭。没有国家作为依托和后盾，没有国家

强制力的支持和保证，任何维护公民权利的法律，都将成为

“毫无意义的空气振动。”五、强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透

视法律科学，应当得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设置权力与设

置义务同理，均为全体公民的权利，除此以外，不再具有第



二个方面的意义了。也就是说，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没有别的

用途，只是用来保护全体人民的权利，这也就是国家和政府

对人民的义务。因此，所有掌握着权力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官

员，应当时刻并始终铭记这一基本点，因为一切权力都属于

人民。只是人民不可能每个人都来行使行政管理权力，人民

只能委托或者选举所信得过的那些人来行使行政管理权。同

时，还以纳税的方式，向政府提供行政管理的经费，向武装

力量提供军费，向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兵提供俸禄。那么，政

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只能是运用权力来维护全体公民的权利，

绝对不能动用权力来搞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也绝对不能利

用权力来搞个人私利。这是违背设置权力的目的的，也是违

背设置权力的意义的。 权力人不应以为手中的权力是他们自

己的，殊不知所有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公权力是私权利派

生的。权力人不应以为维护了公民的权利，人民就应当回报

他们，殊不知人民已经预付过他们俸禄和经费，不需额外再

作支出。权利人不应以为他们的地位高于人民，是管人的人

，因而其待遇就应当高于人民，殊不知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人

民大众，他们为人类创造着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不是少

数官员这一阶层，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 正因为权力具有腐

蚀性和扩张性，因而极易为权力部门和权力人以权谋取私利

。 然而，天日昭昭，这种行为几乎遭到世界各国法律上的禁

止，贪官污吏终将被严惩于法。 需要提出的是，权力部门以

权谋私的危害一点也不比权力人以权谋私的危害性小。虽然

权力部门为本部门本单位谋取利益，似乎仍有“公共利益”

的性质，其实不然，相对全体公民利益而言，该部门该单位

的利益就是局部利益，或者说是私利益了。更重要的是，任



何谋取小利益的行为，都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公共利益，公民

蒙受利益受损的程度和范围，甚至比权力个人对人们的侵害

要大得多。孟德斯鸠就曾如是说，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借口

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而去侵犯公民个人的利益；也不允许借口

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而实际上在为自己获取财富。六、水亦载

舟，水亦覆舟 18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

论法的精神》著中认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当他

滥用权力而又没有受到任何有效制约时，他给国家和社会所

造成的伤害是极端致命的。没有抗衡的权力，是极其危险的

权力，专断或滥用权力是保障政治自由的最大的敌人。因为

权力人不仅有一种滥用权力的趋向，而且一定要用到有界限

的地方才会停止。所以，他指出：“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要

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要建构一种各种权

力既调节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政府体制。” 公民的个人私权

应当受到国家权力的制约既然个人权利有国家权力制约，那

么，国家权力需不需要制约呢?孟德斯鸠的学说是予以充分肯

定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没有制约

的权力最终都极端地侵害公民的权利。 被揭竿而起的农民所

推翻的奉帝国原来强大无比，曾拥有登峰造极权力的查理一

世最终被人民推上了断头台，还有那被大炮炸毁了的象征残

暴权力的巴士底狱⋯⋯类似的历史事件，不胜枚举。压迫百

姓就是专权，侵略扩张就是强权。而之所以能够专权强权，

就是因为权力没有得到制约。而其最终的结局就是毁灭自己

，大至权力机构小至权力人。从生态环境方面说，人类如果

凭借权力肆意捕杀动物，砍伐林木，人类最终亦将覆灭。这

就是盛极必衰、物极必反的哲理!这就是水亦载舟、水亦覆舟



的哲理!人民可以授予权力，也可以收回权力! 一旦政府忽略

了它的目的，对人民实行残暴的统治时，人民就有权收回自

己的委托，把它交给他们认为能够保护他们的权利与安全的

人。为此，人民甚至有权使用武力推翻强权统治。因为最高

的权威是人们既敬仰而又惧怕的权威，而不是人们既痛恨又

无奈的权威。七、法治的目的，就是约束权力、保障权利 权

力需要制约，无论在法学思想史上，还是在人类发展史上，

都已是不争的论断。关键是怎样制约?由谁来制约? 马克思主

义法学认为，权力源于权利，它是权利的聚合。要使权力服

务于权利，使权利有效地制约权力，那就必须通过法治。法

治与人治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法 治的核心内容是制约政府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而只有法治，才能约束权力。政府的全部

权力都是通过人民立法将其确定下来，政府只能在法律确定

的权力范围内依据法定程序公开行使。只有这样，才能有效

地防止权力扩张，保护公民全面而又充分的权利。法治社会

是以法律为最高权威界定权力和权利的社会。国家的行政权

力应当是存在一定边界的，而不是无限的、放任的、无约束

的。法律至上应当代替权力至上。人治则不是如此，权力人

往往凭其个人意志随意发布“命令”。 既然法律是制约权力

的唯一的制衡力量，那么，法律就必须充分体现权利人的意

志，也就是最广泛的人民群体的意志，而不是权力人的意志

。据此卢梭曾主张立法权属于人民。既然法律是约定的产物

，是社会结合的条件，那么服从法律的人民应当就是立法者

。在立法权问题上，人民是不能被代表的。法律应当是全体

人民的福音。而不是法律出来之后，人民还是冷漠视之，甚

至不知道出来了什么法律。 人民的立法权首先表现在立法代



表的主体资格方面。并不是所有人民都能成为议员或代表去

议会或人大参与立法，只能推举最代表他们利益的人去参与

立法。因此，议员或人大代表应当是最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并且应当切实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公共利益，而不是代表

某个区域或某个部门或某个层面的利益。 宪法和法律有时并

不完全体现人民的意志。立法参与人可能受到权力者的操纵

，利益集团的驱使，新闻媒体的影响等客观原因，也可能由

于自己思想认识的局限、立法知识的欠缺、立法能力的低下

等主观原因，而作出与人民意志和权利要求不尽一致甚至相

背离的选择。也有一些专门法律的草案，其本身就是某一权

力部门制订的，一开始就不能代表最广泛的权利人的意志，

当然也有悖宪法精神。对于这样的法律，就需要及时修正。 

若要使得法律更加体现人民的意志，就要在更大范围内摒弃

政府立法，以及政府部门立法(仅设定权利而不设定权力的政

府立法例外)。因为政府机构虽然自认为是代表民意的，然而

实际上则更有权力意识，而少有权利意识；更多的考虑是怎

样管理公民，缺少考虑怎样保护公民。另一个重要的法学问

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作为执法主体，不应同时作为立法

主体。就象自己设定规则又参加比赛，势必有利自己而不利

相对参赛方。再则，立法的主旨在于限制权力扩大权利。对

于权力，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之；对于权利，法无明文禁止

即可为之。而政府的权力，只能由人民立法规定，而不能由

政府自己立法规定。自行立法设权就易扩张权力，也就是违

背了法治的目的。八、法官：判定是非输赢的裁判 由于法律

是极为理性的存在物，权力人与权利人发生冲突之后，双方

都会依据法律设定的条款来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那么，



法律的抽象性、原则性和专业性，使得双方可能作出错误的

判断。这就需要一个中立的权威的专业的机构来行使司法审

查和司法救济的职能，这个机构就是司法机关法院。司法权

是一种中立性的权力，它以不偏不倚的中间人的身份，在官

员与平民之间，在公权与私权之间，在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

保持中立，不受新闻媒体、民众意愿和公共权力等干预。对

执行、适用、应用法律中发生的纠纷进行裁决，通过对法律

的正确解释和对案件的公正判决，来实现法律所体现的人民

意志和权益。司法机关只对法律负责，它通过对法律的负责

来对人民负责，通过忠实于法律而忠实于人民。如果权力机

构超越法律为其设定的权力内容，包括违反行使权力的法定

程序，其作出的行政行为将被依法撤销，并要赔偿权利人蒙

受的损失。这就是法律给予公民的司法救济。如果权力部门

的行政行为经司法审查完全合乎法律规定，将受到司法保护

。 法律至上的价值取向在于保障权利至上，权利需要得到法

律权威的支持和保障。因此，无论是权力人，还是权利人，

都应共同维护法律的尊严，自觉维护司法的中立。特别是权

力人的权威与法律的权威发生冲突时，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

，而不是修改法律，将自己的权威凌驾于法律权威之上。因

为除了法律至高无上以外，不存在别的绝对的权威。只有这

样，人民的立法权力才能真正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从而才

能切实保护人民自己的权利。 只有维护法律的权威才能最终

辨明权力与权利争端中的是非曲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